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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恶意欠薪6.3万 老板获刑一年
恶意欠薪入刑以来，济宁判决市区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格头条评论

欠薪入刑

震慑无德老板

一老板因拖欠公司职
工6 . 3万余元劳动报酬，获
刑1年，这在济宁市区尚属
首例。有了这样的第一个受
罚者，就给了那些无德老板
们以震慑，对于打工者来
说，这是一件好事。

在以往，作为靠辛苦劳
动换取报酬的打工者，血汗
钱被黑心老板拖欠的情况
时有发生。于是，打工者讨
薪的事情，经常会以特别极
端的方式出现：跳楼、堵路、
爬吊塔等等，他们为了索回
自己应得的报酬，选择了这
样或那样极端的方式。

劳资双方的和谐，一直
是公众所期望的最佳状态。
而一些无德老板却堂而皇
之地欠薪，置企业责任、法
律于不顾。这种不良社会风
气应该止住，这种恶意欠薪
行为应该严惩。

这次，司法机关出手
了，让欠薪的老板接受法律
的惩罚。作为雇主，理应尊
重劳动者的付出，给予劳动
者应得的报酬，相反，就应
受到法律的制裁。劳动者看
到这一事例，心里更应该有
底气了。

本报记者 马辉

作为本案的主审法
官，济宁任城区法院刑庭
副庭长张兴良表示，这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八）》实施以来，任
城区法院判决的首例因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而获
得刑事处罚的当事人。

“之前对于欠薪的老板，
只能采取行政罚款的手

段进行惩罚，但是效果并
不好。”张兴良副庭长告
诉 记 者 ，《 刑 法 修 正 案

（八）》将拒不支付劳动
者报酬等严重危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正式列入法
条，加大了对恶意欠薪
者的惩处力度，也进一
步强化了刑法对民生的
保护。

“如今临近年底，估
计有一些打工者将面临
讨薪难的问题。”张兴良
副庭长表示，碰到这种问
题可以凭借工资单、欠条
等有效证据到当地的人
社部门进行投诉，由当地
人社部门对当事人下达
责令改正书，对于拒不改
正的，移交公诉机关。

盗卖幼儿

俩农民获刑

本报曹县12月10日讯
（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王令己 徐树君） 家住曹
县庄寨镇的韩某伙同他人，
盗卖本村两岁幼儿，因未能
找到买主，又偷将幼儿遗弃
某村卫生室。曹县人民法院
近日以犯拐卖儿童罪，分别
判处韩某、程某有期徒刑
11年和罚金2万元，有期徒
刑12年和罚金3万元。

今年1月2日，曹县庄寨
镇的韩某经张某（在逃）介
绍，认识了东明县农民程某，
三人见面后即预谋盗卖韩某
同村村民韩某某的2岁男孩。
1月4日凌晨1时许，韩某驾驶
一辆面包车载程某和张某来
到村外，韩某将车停放在村
南路口等候。程某和张某冒
充计生办工作人员闯入韩某
某家中，趁韩某某不备将其2
岁幼儿抱走。

三人得手后，驾车逃往
河南省兰考县，后韩某返回
家中，由程某、张某负责联
系买主。此后，程某、张某在
河南兰考、山东东明等地联
系买家，却未能找到合适的
买主。案发当日上午，幼儿
之父韩某某即向警方报案，
警方立即入村走访调查。程
某、张某未联系到买主，1
月6日晚10时许，将幼儿弃
至曹县庄寨镇某村卫生室
门口。

卫生室人员发现男孩冻
得瑟瑟发抖，又无家人陪同，
于是将其领到村委会，村干
部通知村民后，无人前来认
领，后告知派出所，民警将男
孩交还韩某某。1月12日韩
某、程某被抓获归案。

法院认为，被告人韩
某、程某以出卖为目的，偷
盗幼儿，其行为已构成拐卖
儿童罪，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本报济南12月9日讯(记
者 廖雯颖) 因为贪图高
息，济南市民王先生借给

“朋友的朋友”7万元，到期
却发现对方负债累累已经
跑路，面临讨债无门的窘
境。

2012年6月，济南市民
王先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
了李某，李某称自己承包建
筑工程，因一时资金周转不
灵向王先生借了7万元，口
头约定月息两分。李某出具
了借条，并找来两个朋友作
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了字。
一个月的借款期限到期后，
王先生打电话向李某催要，
刚开始李某还接电话并承
诺尽快还上，数次推托后，
再打电话李某已经换了手
机号。王先生多方打听后得

知，李某因为负债累累已经
跑路了。

王先生于10月份将李
某和两名担保人告上法庭，
案件已经被法院受理。因为
被告下落不明，法院只能以
公告形式通知，王先生目前
只能无奈地等待明年初的
开庭。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去
法院报案时了解到，像他这
样借钱给李某却要不回，起
诉李某的人还有不少。李某
先后以各种理由找多人借
钱，借款总额可能已超过千
万。还有一些人因为跟李某
比较熟，碍于朋友面子，不
好意思让李某打借条并提
供担保，现在面临想起诉却
没有证据的尴尬局面。

“李某平时经常带着朋

友出入高档会所，出手阔
绰，也确实承包工程，当初
哪里会想到他会不还钱？”
王先生非常懊恼，自己并不
宽裕，因为贪图利息，借给
李某的7万还是找人凑了一
部分，现在只能把要回钱的
希望放在担保人身上了。

北京盈科(济南)律师
事务所孔鲁亚律师提醒，借
钱有风险，一定要对借款人
的信用情况和还款能力提
前了解，同时不要顾及情
面，一定要写借条并要求借
款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如
果借款金额较大，最好要求
对方提供担保。提供实物担
保的，要注意对不动产办理
抵押登记。有担保人的，要
求担保人提供身份证复印
件。

贪高息，借钱给“朋友的朋友”
债主跑路，一市民讨债无门陷窘境

本报12月10日讯（记者
侯文强 通讯员 崔洪

雁 辛霞） 大货车侧翻，
两位司机一死一伤，幸存司
机刘某拒不承认开过车。在

“零口供”情况下，芝罘区检
察院和交警部门在搜集到
关键证据后，以涉嫌交通肇
事罪对刘某提起公诉。近
日，刘某被判有期徒刑2年2
个月。

2010年7月17日凌晨5
点多，一辆货车在烟台市区
化工路和红旗西路交叉路
口拐弯时，由于车速太快而
侧翻，撞倒了路边的信号灯
杆。驾驶室内两人被甩了出
来，其中一人不幸被信号灯
杆压死，另一人受伤幸存。

幸存司机刘某事发4天
后，在医院病床上向警方
说，他一直在驾驶室后座睡

觉，事故发生后才醒过来，
别的事都不知道。然而，刘
某的供述被一份司法鉴定
报告击破，一家司法机构还
原了事故现场场景，根据两
名司机的落点和受伤情况，
认定刘某是车辆肇事时的
驾驶员。

警方多次讯问刘某，在
刘某做过的十多次供述中，
只有两次承认是他开的车，

但第二天就翻供否认了。
“零口供”案件一定要

遵守证据确实充分原则，芝
罘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说，
他们请一家知名司法鉴定
中心做了检验报告，鉴定意
见与前一个一致，认定刘某
是肇事时的驾驶员。

光有鉴定报告还不够，
办案人员调取了事发前后的
刘某通话记录、沿途录像等，

发现一些细节与刘某承认自
己开车时的供述完全一致，
而刘某辩解自己没有开车的
细节，大部分是假的。

经过多次搜集证据后，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刘某
提起公诉。2012年11月，烟
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刘某
有期徒刑2年2个月。

司法鉴定检验报告和关键证据还原事故真相

“零口供”肇事司机被判刑

法庭宣判，李某两罪并罚获刑2年。本报记者 晋森 摄

本报济宁12月10日讯
（记者 晋森） 济宁任城
区一公司老板李某拖欠13
名职工6 . 3万余元工资，人
社部门向其下达责令改正
书，李某拒不履行改正义务
并逃匿。10日，济宁市任城
区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
年，加上骗取票据承兑罪共
计2年，这也是《刑法修正
案（八）》恶意欠薪入刑后，
济宁市区首个因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而获刑的老板。

李某在济宁市任城区经
营一家机械公司，该公司是
私营企业，李某是这家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该公
司因经营不善而停产后，公
司的职工纷纷辞职，但是工
资一直没有得到落实，截至
2011年5月，李某拖欠13名职
工6.3万余元工资。

2011年6月，为躲避职
工索要工资，李某更换了手
机号码。无奈之下，该公司
职工到济宁市任城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该
局向李某下达了责令改正
书，但李某收到责令改正书
后拒不履行改正义务，并以
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职工
的工资。今年1月初，任城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认为，李某涉嫌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将此事移交给任
城区公安分局。公安部门立
案调查，今年2月将李某列

为网上逃犯，进行网上追
逃。

“2月21日，我们从河北
省霸州市公安部门获悉，李
某被抓获。”任城区公安分局
办案民警张敦峰说，他们立
即赶往霸州将李某押解到济
宁，并依法将其刑拘。3月初
李某被正式批捕。

另查明，李某在银行存
款只有70万元的情况下，
由济宁一担保公司提供担
保，取得银行100万元的承
兑汇票，后担保公司在找不
到李某的情况下，先行向银
行支付了银行承兑汇票的
差额30万元。

10日，济宁市任城区法
院对李某进行了当庭宣判。
法院认为，李某在经营公司
期间，拖欠职工工资，数额较
大，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其支
付后仍不支付，并且停止了
原有的通讯联系方式，以逃
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其行为已构成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另外，李
某在其经营不善的情况下，
以欺骗的手段取得银行100
万元承兑汇票，到期后不予
归还汇票差额，情节严重，其
行为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据此，一审判处李某犯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犯骗取票据承兑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
金共计6万元。

格法官说法

济宁刘女士：2011年
底借了30多万给济南一
家公司，签了借款协议，约
定借款用途是用于公司发
展加盟事业，利息比较高，
三个月内还清本息。现在
公司一直推托不还，我想
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会不
会认定公司为非法集资？

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
王幸福律师：刘女士这种
情况，双方有借款意思的
真实表示，约定了到期还
本付息，应该属于合法的
民间借贷关系，可以通过

起诉要求还款，不过法律
不保护超出银行同类贷款
利率四倍的利息。关于非
法集资的认定，最高法解
释规定，必须同时满足四
个条件：未经有关部门依
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
的形式吸收资金，通过媒
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
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
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
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
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
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
象吸收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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